
衛生財團法人設立許可申請案作業流程 

申請人 海棠文教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 注意事項 

   ➢ 全國性衛生財團法人設立

時，其捐助財產之最低總額，

為新臺幣三千萬元；其中現

金總額應達該最低總額之比

率，為百分之百。 

➢ 召開捐助人會議或籌備會

議，研擬捐助章程，並依捐

助章程選任第一屆董事。 

➢ 依捐助章程召開第一屆第一

次董事會決議以下議案： 

1. 推選董事長 

2. 審定工作計畫 

3. 依捐助章程規定選任工作

人員及審定內部規章 

➢ 至系統申請臨時帳號，下載

申請文件範例。 

➢ 申請資料預先上傳資訊系

統，由海棠文教基金會協助

申請人先行檢視文件，以加

速後續正式申請之辦理流

程。 

➢ 海棠文教基金會邀請申請人

會談，告知法人設立後營運

之注意事項。 

➢ 預傳申請文件經檢視後無須

修正，以系統通知可正式提

出申請。 

 

 
 
 
 
 
 
 
 
 
 

接下頁 

無須修正 

1. 至資訊系統申

請臨時帳號 

2. 至系統下載申

請文件範例 

召開第一屆 
第一次董事會 

籌備財團法人設
立事宜 

1. 以資訊系統接收

預傳申請文件 

2. 邀請申請人會談 

預傳申請文件至資

訊系統 

 檢視預傳申請
文件 

資料修正並重新

預傳申請文件 

須修正 

以系統通知正式提

出設立申請 
完整用印並備齊

設立申請文件 



申請人 海棠文教基金會 衛生福利部 注意事項 

 

 

 

 

 

 

 

 

 

 

 

 

 

 

 

 

 

 

 

 

 

 

 

 

 

 

 

 

 

 

 

 

 

 

 

 

 

 

 

 

 

 

 

 

 

 

 

 

 

 

 

 

 

 

 

 

 

 

 

 

 

 

 

 

 

 

 

 

 

 

 

 

 

 

 

 

 

 

 

 

 

 

 

 

 

 

 

 

 

 

➢ 以第一屆董事長名義為申請
人，檢具以下文件函送海棠
文教基金會正式提出申請，
並據以審查： 

1. 申請書一份。 
2. 捐助章程一式 3 份；以遺囑

捐助設立者，並應檢附其遺
囑影本 1份。 

3. 捐助人會議或籌備會議紀錄
一式 3份。 

4. 第 1 屆第 1 次董事會會議紀
錄一式 3份。 

5. 董事及設有監察人者，其名
冊一式 3 份、身分證明文件
影本及簽名或印鑑清冊 1
份。 

6. 願任董事(長)或監察人同意
書一式 3份。 

7. 財團法人印信(財團法人圖
記式)一式 3份。 

8. 捐助人名冊 1份。 
9. 捐助人同意於財團法人獲准

設立許可登記時，將捐助財
產移轉為財團法人所有之承
諾書 1份。 

10. 捐助財產清冊及其證明文件
一式 3份。 

11. 工作計畫(含 3-5 年之目的
事業計畫書及經費預算)1
份。 

12. 主、分事務所使用權證明文
件(例如：法人持有房屋所有
權狀影本、租賃契約及出租
人持有房屋之證明文件或無
償借用同意書及借用人持有
房屋之證明文件影本)1份。 

13. 分事務所所在地為洗錢或資
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者，其
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因應計
畫 1份。 

14. 其他經通知應檢附文件或資
料。 

15. 如有設分事務所，以上設立
文件請依分事務所數量之倍
數加附。 

➢ 辦理財團法人設立登記聲請
所需文件，請自行至主、分
事務所所在地地方法院之網
站查詢。 

➢ 收受法院發給之登記證書後
15日內，應將法人登記證
書影本及相關驗印文件上傳
資訊系統備查。 

 

1. 收受許可文件

及驗印資料，

15日內至法院

聲請變更登記 

 

2. 向衛福部申請

開通資訊系統

正式帳號 

發送驗印之資

料、許可文件

及系統帳號申

請通知予法

人，並副知海

棠基金會 

以紙本受理申

請，並進行登記

及檔案整理 

限期補正 

限期補正  內容審查 

 行政審查 

寄送紙本資料，正

式提出設立申請 

不予 

許可 

不通過 

不通過 

將法人資料函送

衛福部 

將新設立衛生法人

基本資料登打至資

訊管理系統 

 

承上頁 

1. 收到系統帳號

開通 email 通知 

2. 收受法院發給

之登記證書，

並將證書影本

及相關驗印文

件上傳資訊系

統備查 

結案 

確認法人已至資

訊系統上傳法院

發給之登記證書

影本 

1.收受法人資訊

系統帳號申請 

2.確認資料已完

成登打 

通過 

逾期未補正或違

反財團法人法第

11條規定，發函

駁回或不予許

可，並副知海棠 

結案 

完成登打通知衛福部 

開通法人資訊

系統帳號 


